
现实语境下法院文化主体现状
及其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法院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断裂与演变，文化内涵因为各种不同的政治原因等发生着变化。法官群体的文化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今天在依法治国的语境固定下，法官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群体进入了社会的视野，法院文化才开始进行重新梳理和创建。由此作为法院文化创建主体的法官必须进行重塑。
一、法院文化建设之困局
目前法院文化建设的问题及困难主要体现在对法院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建设主体上的认识模糊，主体自身的能力不足。以丰都法院为例，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法官文化知识依然偏低。本科学历的法官还没有达到干警总数的60%，且法学本科学历以上的干警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刚刚进入法院的书记员。 
（二）法官文化创建能力严重不足。发表过论文的法官占法官总数的10%。从论文质量上看，很多是为了应付检查从网络及其他刊物抄袭而来，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缺乏归纳整理、价值鉴别、价值选择、案例分析解剖，具有创新的论文几乎是凤毛麟角。
（三）法官观念老化和陈旧。一些法官的表达能力也十分有限，对于一些案件基本事实表达沉长不清，词不达意。对于归纳案件争议焦点问题挂一漏万。对于法律推理有时还存在逻辑错误。对于疑难复杂案件习惯于请示汇报，缺乏法官应有的事实独立认定能力及精神，独立适用法律解决纠纷能力和精神。
（四）对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没有理解把握。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公平、公正，为民。一些干警只是进行一些应景式，口号式说唱，没有深入去理解，更谈不上在审判工作中进行有的放矢去塑造这种法院文化精神。
（五）疏于学习提升，沉溺跟风。要创造法院文化，作为法院文化主体的法官必须自己有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来源于不断的学习，以及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的进行总结提升，而不是学那些看风使舵的政客作风。否则就不能把握日新月异的法律，也更不能将法律精神演绎成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以此创造出法院文化。
（六）对于法院文化内涵理解肤浅。法院文化的理论问题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内容却十分丰富，其精神实质却十分广泛，而不是少部分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点摆设，几个条幅，一本杂志等形式的东西，甚至泛化成一般的道德说教。
除以上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法院和法官应成为法院文化建设之主体
法院和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对法院文化建设起决定作用。在2012年6月18日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深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努力促进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法院文化建设的创建主体就是法院和法官”。法院和法官之所以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因为法院文化的性质、法官的职业特点、法官社会功能以及作用决定的。
（一）法院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法院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同时还是司法文化的一个分支。法院文化就是由特殊的法官群体所创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它是法文化的构成部分，包括法院组织文化和法官个体文化两部分。前者又包括物化的法律设施（法庭、法袍、法棰等）、系统而严明的制度，良好的司法风气和纷围。后者指法院领导、法官的廉洁、公正的崇高人格，对法律的无限忠诚的态度和对法的精神的深刻把握的能力，以及灵活使用的高超技术。英国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说“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对法律的这种认识有赖于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法官通过这种技术在司法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就是法院文化。
法院文化是法官这个主体在审判过程中外化的结果。他们通过审判对案件进行裁判，从而产生精神产品，这个产品就是法院文化。判决书、管理制度、行为规范等就是法院文化的表现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其辅助人员因为受法官指挥，处于辅助地位，没有独立个性因此不能创造法院文化。法院文化的创造主要靠院领导和法官，法院组织文化得力于院领导的远见卓识，科学规划和极力推进；法官个体文化则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努力，特别是法官人格和作风的铸造。法官人格主要表现在中立，公正，客观的良心，他们心里的上帝就是法律。
（二）法院文化主体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特殊性
历史的事实证明法官是法院文化的主体。从历史上去考察，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协定立宪制、民定立宪制下产生的法律制度，在制度形成运行过程中都离不开法官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不是被动的，是能动的、有意识的主动参与，参与的深度有时可以达到对法律制度修改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程度。首先从英美法系来看，法官的判例可以直接导致一个法律原则和规则的产生，完成一个制度文化的创建。在我国的上古时代，也有法官造法的记载，《左传》昭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由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深度参与的法官是法律制度文化的创建者。
在法文化转化为法院文化的过程中，法官不仅仅是法院文化的能动传承人，更是法文化转化为法院文化的价值选择和判断者。一般认为，司法文化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物质文化形式，二是制度文化形式，三是精神文化形式。这三种司法文化形式进入法院时转化形成法院文化，其主体就是靠法官来完成这个转化过程。比如法官的法袍，其根源于宗教的服饰文化。在我国还有官僚服饰成分穿刺其中，从我国封建社会就可以寻找其文化痕迹，但是那个时候由于法官和行政官员的区分不明显，因此在服饰上主要是靠图案花纹、面料来进行分辨。由于这些缺陷在进入民国时期后，开始将外国法院法官的服饰文化引入我国法院，法袍成了法院文化的一部分。虽然由于我国文革的冲击，法官的服饰文化几经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由于不能承载法院文化的本真，最后经过我国法官主体的作用，终于又回归到法袍上来了。
再看看法律制度文化的转化过程。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代议制机关集体创制，但是由于社会的不断变化，制度永远落后于情事，因此要把制度适用于千变万化的个案，仍然需要法官的解释才能具体适用于个案裁判，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法律制度的延伸，因此司法制度文化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下进入法院，仍然离不开法官这个群体或者个体。例如我国解放初期法官马锡五在司法过程中，在案件审判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进行巡回审判，解决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后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一是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二是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三是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四是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我国的司法制度也充分汲取了这种司法工作方法。
事实证明法官不仅仅运用法律制度进行司法实践，很多时候还直接为司法制度的建设提供制度范本。由此可以说法官是法院制度文化的创建主体。
同样法院的精神文化更是由法官这个群体来完成。司法文化承载的最为重要的精神就是公平正义，如何体现这些公平正义呢？法律本身是不能完成的，“徒法不能自行”，要实现“公平正义”这个司法精神，只有通过法官将其精神演绎成一个个鲜活无比的案例或者判例，才能凸显其精神，变成法院的精神文化才能永远地传承。离开法官这个主体，法院的精神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文化是客体的主体化，是主体创造性的外化。”什么是文化的主体？马克思认为，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人的文化主体地位。“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是文化。”人的本质就体现在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财富中。人的主体性表现为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自觉性，作为自觉的人不是消极地接受客体，而是自觉能动地接受和改造客体，形成满足自己需要的文化。自主性，是指人在处理客体及他人的关系中具有独立性。没有独立个性就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自为性是指具有自觉性、自主性的人以主体的态度把握自己的行为，以主体的行为把握客体的能力。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客体接纳了人的主体性，被主体同化的过程。文化具有反作用，人又为文化所塑造。文化的主体特点决定文化性质，一般文化由人类创造，特殊文化由特殊主体创造。法院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只能由法官创造。
三、法院文化主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打造一支有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其他知识，有理想，有信念，廉洁司法的法官队伍是法院文化主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应开展好以下一些工作。
（一）认真学习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思想史，探索发现文化的渊源，丰富主体的思想头脑。法院文化是法文化的分支和发展，而法文化又是文化的分支和发展，而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的沉淀有其历史原因和地域原因，只有认真学习历史弄清文化的渊源关系，发展源头，才能把握法院文化的精神实质，在建设法院文化过程中才有目标和方向。
（二）深刻理解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让主体明确建设方向。王胜俊院长指出：“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精神文化这个核心”。因此要紧紧抓住法院思想文化这个实质。法院文化的思想实质是公正，廉洁，为民。公正即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一旦离开了公平正义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司法为民是社会主义司法的政治方向，也是正义的最终体现。王胜俊院长强调，在每一起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都要体现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使当事人感受到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严格司法，不偏不倚，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和司法作风。廉洁是实现司法公正，为民的纪律保证，没有廉洁司法要实现正义是很难想象的。
（三）完善执行好现有的法院准入门槛及制度，保障主体的知识文化水平。多年来法官的准入制度有了一些改变，促进了法官的队伍建设，但是在执行制度过程中仍然出现一些例外情况，一些不符合法官法要求的人，时有进入的现象发生，这些问题都出在制度的执行上，要保证主体的职业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制度，否则主体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法官的晋升发展中，有的不是靠能力水平，而是靠人脉关系，溜须拍马等形式受到提拔重用。这样的形式怎么能让进入法院的人不断进取呢？因此必须建立完善晋升制度上的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党组织在用人讨论情况，透明用人的全部过程，进行多方监督。同时对法官的能力水平，思想表现进行科学的量化考评，让有能力，有本事，有思想的人受到提拔重用，让平庸无能的人退出法官队伍。
（四）完善分配制度，进行物质保障，提高主体的职业尊荣感，让主体专心致志于法院文化建设事业。某市中级法院对辖区法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对于工资收入是否满意，是否与其付出的辛苦劳动相当时，发现被问卷的法官全部回答为“不“。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哪有职业尊荣感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相当，以此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同时还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保证法官主体的职业尊荣感，让他们专心致志于审判，由此建设法院文化。
（五）提高主体创新法院文化的能力。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观察，可以发现，他们的法官除了用严格的选拔制度保障选择出精英法律人才外，还保障了法官的继续深造学习，以此作为基础进行法院文化建设。在建设中也更讲求方式方法。法院文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一是要通过严肃的开庭仪式向当事人及社会传递一种法院文化形态；二是要通过一种开庭过程向当事人及社会传递法言法语这种文化形式；三是要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服饰，物态化形式让人感受文化气氛；四是要通过逻辑严密的法律推理，事实准确认定，语言特别，格式严谨的判决书形式传递文化信息；五是要法官对法律的能动适用传递法律的精神实质，或者继造法律向公众展示法院文化的内涵精神。这种形式可以通过一些文化载体来完成，如论文形式、案例分析文章或者其他文化载体形式。作为法院文化主体只有在以上方面下足功夫，才能满足法院文化建设主体的要求。
（六）领导带头发挥作用，推进法院文化主体建设。法院的领导，他们带头创建法院文化，对于法官群体无疑起着激励的作用，同时他们还掌握着法院的一些人才物，有了他们的带头创建，法院文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有了文化建设的保障，法院文化主体就能发挥更好的创造力。王胜俊院长强调：法院文化建设既离不开有力的组织领导，更离不开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及时研究存在的问题，加大投入力度，确保法院文化建设有规划，有落实、有发展、有后劲。院长是第一责任人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深化法院文化建设。不能以个人的兴趣爱好设定法院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PAGE  
- 4 -

